
衡阳技师学院合同审签表

合同编号：

合同名称

合同相对方

合同事项
（概要）

金额

合同期限

业务部门

合同
类别

□经济类
□非经济类

合同重要
程度

□一般合同 □重要合同 □重大合同

审

查

意

见

审
查
意
见

业
务
部
门 负责人: 年 月 日

审
查
意
见

党
政
办
公
室

由以下部门、领导审签：
□一般合同：业务分管院领导

□重要合同：资产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党政办公室、其他部门 、

业务分管院领导、院长

□重大合同：资产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党政办公室、其他部门 、

业务分管院领导、院长、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1、合同内容涉及相关部门职能的，可提请相关部门进行会审；2、采购文件
中的合同条款在采购前要提前进行审查，审查程序按照正式合同的审查程序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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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会人员：

地点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会

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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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

业
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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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

年 月 日

计
划
财
务
处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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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
年 月 日

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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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其
他
部
门 年 月 日

党
政
办
公
室 年 月 日

备注：1.牵头部门：党政办公室，由党政办公室牵头组织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、资产管

理处相关人员与业务部门负责人对合同会审（合同内容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，其他部门

人员参加会审）；2.会审时间：原则上定为每周二上午 9 点，各部门、二级学院应在每

周一上午 12 点前将需要会审的重要合同、重大合同报党政办公室。

业务分管院领导意见:
□同意签订合同
□上会讨论
□报院长审签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院长意见：
□同意签订合同
□授权 作为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
□上会讨论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20 年 第 次党委会/院长办公会会议审议结果：

□通过

□不予通过

重大合同包括：（一）经济类合同中服务类金额 10 万元及以上、货物类金额 20 万元及以上、工

程类金额 30 万元及以上的合同，以及各类投资、融资、借贷合同；（二）合同履行期限 5 年及以

上的合同；（三）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产权变动合同；（四）其他涉及学院重大利益的合同。

重要合同包括：（一）经济类合同中服务类金额在 5万元（含 5 万元）至 10 万元、货物类金额在

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至 20 万元、工程类金额在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至 30 万元的合同；（二）

非经济类合同中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和人事管理的合同,包括人事聘任、人才派遣、劳务派遣、职

工进修、师资培训等合同；涉及对外合作的合同，包括产学研合作协议，校企合作建立实习、实

训基地等合同；(三)合同履行期限为 3年（含 3年）至 5年的合同。

一般合同包括：除重大合同、重要合同以外的其他合同。


